泉人社文〔2022〕93号

泉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泉州市财政局关于转发福建省创业支持资金绩效
评价办法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财政局，泉州开发区社会事业局、财政局，泉州台商投资区民生保障局、财政局：
现将《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福建省财政厅关于印发<福建省创业支持资金绩效评价办法>的通知》（闽人社文〔2022〕29号）转发给你们，市里将根据省上要求对各地开展创业支持资金绩效评价，请抓好贯彻落实。
泉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泉州市财政局
                                   2022年3月21日
 (此件主动公开)

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福建省财政厅关于印发《福建省创业支持资金

绩效评价办法》的通知
闽人社文〔2022〕29号
各设区市人社局、财政局，平潭综合实验区社会事业局、财政金融局：
为进一步发挥创业支持资金作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根据《福建省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制定了《福建省创业支持资金绩效评价办法》。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福建省财政厅
          2022年3月14日
福建省创业支持资金绩效评价办法
第一条  为规范和加强创业支持资金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根据《福建省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有关要求，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创业支持资金绩效评价是指对创业支持资金的使用管理及其效果进行综合性考核与评价。
第三条  创业支持资金绩效评价目标是在关注资金投入和使用过程的同时，突出创业政策落实成效，聚力营造创业环境，增强创业效果。
第四条  创业支持资金绩效评价坚持客观公正、公开透明、突出重点原则，定量、定性指标相结合，确保绩效评价真实有效。
第五条  创业支持资金绩效评价的主要依据：
（一）国家和省关于创业方面的政策规定以及有关规范性文件；
（二）人社、财政部门提供的资金管理、创业工作等方面的报表和文字等资料；
（三）安排、拨付创业支持资金的文件、账簿；
（四）其他相关材料。
第六条  创业支持资金绩效评价的主要内容包括资金使用成效、资金支出、资金管理、社会效益等方面的情况。
（一）资金使用。主要评价各项创业政策、项目等落实执行情况，占60分。
（二）资金支出。主要评价各地创业支持资金安排使用进度，资金结余率，占10分。
（三）资金管理。主要评价创业支持资金管理制度建设、建立健全台账等基础性工作，资金监管责任落实情况，占6分。
（四）社会效益。主要评价各地创业工作成效，打造本地化创业工作品牌情况，占24分。
省人社厅、省财政厅每年下发年度绩效评价指标，具体指标内容可依据创业工作形势和要求变化在年度间进行适当调整。
第七条  各设区市、平潭综合实验区人社、财政部门应于每年1月15日前，将上年度本市创业支持资金的绩效评价材料，连同创业工作总结材料，报至省人社厅、财政厅。各地对上报材料的真实性、及时性和完整性负责，对材料上报不及时或内容不全、不实、不规范的将视情况扣分。
第八条  省人社厅、财政厅组织或委托第三方对各地报送的绩效评价材料进行绩效评价。绩效评价采用综合评分法，根据绩效评价指标内容逐项计分后确定总得分。
第九条  省人社厅、财政厅将各地绩效评价结果通报各地人社局、财政局。
第十条  资金绩效评价结果作为创业支持资金分配因素。分配公式为：某设区市（平潭）补助资金=待分配资金×〔该设区市（平潭）绩效评价得分/Σ各设区市（平潭）绩效评价得分〕。
第十一条  各地应根据绩效评价结果，及时总结经验，认真改进不足，提高管理水平和资金使用效益。
第十二条  各地完成绩效评价工作后，应妥善保管相关资料，建立绩效评价工作档案。
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泉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          2022年3月21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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